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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 予 披 露 交 易

生 產 基 地 建 設 項 目

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，本集團（透過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山東華熙）

與承包商訂立建設協議，據此，承包商同意在該土地（即本集團將其用作生產基

地的該項目所在地點）興建廠房、附屬辦公室及倉庫，以及在保修期內為建設項

目出現的瑕疵（如有）提供維修。根據上市規則，由於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%但少

於25%，建設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一項須予披露交易，並須遵守（其中包

括）上市規則的申報及公告規定，但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。

緒言

董事會宣佈，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，本集團（透過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

司山東華熙）與承包商訂立建設協議，據此，承包商同意在該土地（即本集團將其

用作生產基地的該項目所在地點）興建廠房、附屬辦公室及倉庫，以及在保修期

內為建設項目出現的瑕疵（如有）提供維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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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設協議

訂約方

(i) 山東華熙；及

(ii) 承包商

就董事會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承包商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

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。

建設項目動工日期

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

建設項目竣工日期

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

代價

山東華熙將按以下方式以現金向承包商支付代價人民幣91,470,000元（可根據補足

款項（如有）予以調整）：

(i) 將於建設項目施工開始之日（即施工隊入場之日）起五日內支付人民幣500,000

元；

(ii) 每月支付該月建設工程進度款的70%，直至累計支付的進度款金額已達到代價

的70%；

(iii)將於建設項目完成、監理驗收並接納、承包商提交與完成及接納建設項目相

關的文件以及與建設項目相關的審計工作完成後28日內，支付代價及補足款

項（如有）的95%；及

(iv)倘建設項目並無任何質量瑕疵，於建設項目完成及監理驗收並接納後滿24個

月起計15日內支付剩餘代價及補足款項（如有）的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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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價乃經建設協議訂約方根據（其中包括）生產基地的建築面積公平磋商釐定。根

據建設協議，倘施工計劃出現任何修改及因修改產生認證規定，可於山東華熙及

承包商發出書面確認後以補足款項對代價作出調整。倘發生的額外成本超出補足

款項上限金額，承包商須承擔有關成本。

山東華熙就該交易應付的代價及補足款項（如有）將以本集團內部現金資源撥付。

有關訂約方的資料

本集團

本集團主要從事開發、生產及銷售各種透明質酸產品。

山東華熙

山東華熙為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，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，其

主要從事生產及開發透明質酸及相關產品。

承包商

承包商乃於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，主要從事樓宇建設業務。作為房屋建築工程施

工總承包商（壹級），其持有由中國建設部頒發的資質證書。

訂立建設協議的理由及裨益

本集團計劃將該土地發展成為其生產基地，作為生物產業園，藉以擴大其現有產

能及發展更多研發項目中的新產品。

董事（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）相信，建設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，且符合本集團及

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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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規則的涵義

根據上市規則，由於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%但少於25%，建設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

易構成一項須予披露交易，並須遵守（其中包括）上市規則的申報及公告規定，但

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。

釋義

於本公佈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彙具有下列涵義：
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

「本公司」 指 華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

立的有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

「代價」 指 為數人民幣91,470,000元，即山東華熙根據建設

協議應付承包商的代價

「建設項目」 指 根據建設協議建設生產基地

「建設協議」 指 山東華熙與承包商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就

建設項目訂立的的建設協議

「承包商」 指 濟南一建集團總公司，乃於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

「該土地」 指 位於中國山東省濟南市曆城區巨野河辦事處埠東

村，面積為106,453平方米的一塊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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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

「生產基地」 指 將由承包商根據建設協議在該土地建設的生產基

地第一期，總建築面積約為49,300平方米，即該

項目所在地點

「該項目」 指 本集團將該土地發展成為生物產業園的項目，藉

以擴大本集團現有產能及發展更多研發項目中的

新產品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

「人民幣」 指 人民幣，中國的法定貨幣

「山東華熙」 指 山東華熙海御生物醫藥有限公司，一家在中國成

立的有限責任公司，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

公司

「股東」 指 本公司股東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監理」 指 本公司委任的建設項目監理

「補足款項」 指 根據建設協議對代價作出的補足調整，上限為代

價的10%（即人民幣9,147,0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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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保修期」 指 自建設項目完成及監理驗收並接納，由承包商將

生產基地交予本集團當日起計，倘建設項目出現

任何瑕疵（如有），承包商須就以下項目按所列期

限提供維修，費用由引致有關瑕疵的建設協議訂

約方承擔，(i)地基工程及主體結構為設計文件所

列的合理使用期；(ii)屋面防水、有防水要求的洗

手間及房間與外牆的防滲工程為期五年；(iii)裝

修工程為期兩年； (iv)電氣管線、給排水管道及

設備安裝為期兩年；(v)供熱和冷卻系統的兩個供

熱和供冷期； (vi)給排水設施、行人路及其他配

套工程為期兩年；(vii)其他建設項目不少於兩年

「%」 指 百分比

承董事會命

華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主席

趙燕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趙燕女士、劉愛華女士及王愛華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郭珈均先生；以

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詹莉莉女士、張福平先生、秦斌先生及金雪坤先生。


